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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使广大司法工作者更为方便地学习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文件，人民法院出版社组织最
高人民法院有关庭室编写出版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小文库》丛书，该丛书以某一类别或某一大
型司法解释为主，汇集起草、阐说该司法解释的背景资料，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规定等内容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企业改制.破产司法解释小文库>>

书籍目录

一、关于企业改制、破产的司法政策精要审理证券破产案件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证券公司破产案件审
理工作的若干问题审理涉及企业改制和企业破产案件的有关问题《企业破产法》适用疑难问题答问审
理证券公司破产案件若干问题提高认识，进一步做好审理企业破产案件工作当前审理企业破产案件工
作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关于审理涉及企业改制、涉及企业破产案件的有关问题关于审理涉及国有企
业改制、企业破产纠纷案件的问题审理涉及国有企业改制案件要注意的问题关于依法保障和服务于国
有企业改革、依法规范破产案件审理的问题二、企业改制、破产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
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02年7月30日)导读及适用要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
理人的规定(2007年4月12日)导读及适用要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
指定管理人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几个问题的通
知(2007年4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 (2007年4月12日)导读及
适用要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施行时尚未审结的企业破产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规定(2007年4月25日)导读及适用要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施行时尚
未审结的企业破产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2007年5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军队
、武警部队、政法机关移交、撤销企业和与党政机关脱钩企业相关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01年3
月20日)导读及适用要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03
年1月3日)导读及适用要点三、相关法律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2006年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1988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2003年12月、27日修正)附：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决定(2003年12月27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10月27日修订)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2008年4月23日)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
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1994年10月25日)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
职工再就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1997年3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破产程序中当事人或人民检察院
对人民法院作出的债权人优先受偿的裁定申请再审或抗诉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1996年8月13日)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实行社会保险的企业破产后各种社会保险统筹费用应缴纳至何时问题的批复(1996年11
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1997年3月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终结的裁定的抗诉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1997年7月31日)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法发[199732号文件第三条应注意的问题的通知(1998年7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在审理企业破产和改制案件中切实防止债务人逃废债务的紧急通知(2001年8月10日)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统筹金应当列入破产财产分配方案问题的批复(2002年4月18
日)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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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以证券公司客户为被申请执行人、证券公司为协助执行人的案件，应当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对于客户资产未被挪用，与证券公司和其他客户资产有明显区分，能够独立识别和处理的，证券公司
作为协助执行人应当履行协助执行义务。
对于客户资产已被证券公司挪用，或者与证券公司的自有资产混同，不能识别和处理的，由于被执行
人的可供执行特定标的物实际上已不存在，相应转化为客户对证券公司的债权，如果要求证券公司将
包括本公司财产在内的混同资产作为被执行标的物交付客户债权人，显然会损害证券公司全体债权人
的利益。
在此情况下，管理人应当将财产混同的情况向执行法院说明。
证券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被申请执行的客户已申报债权的，管理人应当以该客户获得分配的财产协
助相关法院执行；如果客户未申报债权，申请执行人可作为客户债权人，根据代位求偿权的规定，凭
生效的裁判文书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三）关于债权申报问题证券公司在进入破产程序之前，行政清算组已经开展债权申报、登记、审核
工作，为提高破产程序的效率、降低破产费用、减少再次申报给债权人带来的负担，行政清算组应将
纳入破产程序的债权申报资料直接交付管理人。
管理人应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如申报材料符合法律规定，则通知相关债权人其向行政清算组申报的
债权已作为破产程序的债权申报；如申报材料不符合法律规定，管理人应当书面通知申报人补充申报
材料。
对于已纳入国家收购的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和个人债权，相关权利由人民银行、投资者保护基金和提供
收购资金的地方政府等收购主体取得，在破产程序中应当由收购主体申报债权。
个人债权人已经选择行政收购的，不能重新选择参与破产清算，被收购人无权再在破产程序中申报债
权。
对于不应纳入国家收购范围的权利申请，行政机关作出结论并告知相关权利人后，该权利人可以在破
产程序中申报债权。
证券公司破产申请受理的条件之一就是对个人债权甄别确认完毕并且收购资金到位。
这样要求主要就是防止因行政处置程序与破产程序衔接不当，而使相关权利人丧失申报的权利。
新的《企业破产法》虽然允许债权人补充申报，但是已经作出的分配不再对补充申报人重新分配，这
也将使债权人的权利受到损害。
因此，在破产案件受理之前，明确相关权利是否应当由国家收购非常重要。
进入破产程序后，对于行政清理期间未登记的个人债权，债权人向管理人申请登记并按国家政策收购
的，管理人应告知其向保留的行政清理组申报，由有关机关按照国家规定进行甄别确认和收购。
在甄别确认结论作出之前，管理人对该部分权利可能获得的分配财产予以提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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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企业改制、破产司法解释小文库》：司法解释标准读本，司法政策精要辑录，相关法规一索即得，
专家法官权威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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